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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 2 月 7 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所

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收到后附厄立特里亚依照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

号决议提交的补充报告以及厄立特里亚对第 1624（2005）号决议的答复（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 

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主席 

里卡多·阿尔韦托·阿里亚斯（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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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6 年 12 月 19 日厄立特里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反恐怖主义委员会

主席的信 
 
 

 谨转递厄立特里亚国向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提交的补充报告。该补充报告是应安全理事会委员会 2002 年 8 月 27 日的后续信

件编写的，希望报告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624（2005）号决议处理了 2006 年 4 月

27 日信中提到的问题（见附文）。 

 

常驻代表 

大使 

阿拉亚·德斯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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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厄立特里亚根据2002年8月27日反恐怖主义委员会的信件和安全理事

会第 1624（2005）号决议向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交的补充报告 
 
 
 

1(a) 

 关于防止和制止资助恐怖主义的保证，厄立特里亚国一直努力建立所需能

力。为此，政府高级官员参加了 2002 年 8 月 29 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第五

次刑警组织区域会议和 2002 年 2 月 26 日至 3 月 19 日在日本 Kashiua 市举行的

国际反伪造货币研修班。 

 东部和南部非洲国家分组关于经济犯罪问题的第五次会议特别重视洗钱、非

法货币转让、网络犯罪和其他商业欺诈问题。国际反伪造货币研修班讨论了伪造

货币罪、伪造侦察和反伪造技术。此外，厄立特里亚银行安保负责人参加了 2002

年 4 月 9 日至 13 日在南非举行的培训课程。 

 资助确实是参与共同犯罪的手段之一。因此，厄立特里亚国《刑法》第 36

条规定，在明知的情况下，在实施犯罪意图之前或期间协助主犯者为共犯，无论

是提供信息、咨询、手段或任何类型的实质帮助还是在实施犯罪方面的任何援助。

“在实施犯罪方面的任何援助”这一词语包括资助恐怖主义。 

 对于共犯的处罚相当于对相关罪行的处罚程度，由审判法庭在对拟犯罪行规

定的处罚限度内作出评估。如对于第 2 分段(a)(d)(e)作出的答复所述，如果罪

行严重，具备恐怖主义性质，将予严惩。 

 

1(b) 

 上述答复侧重于预防机制，这是打击恐怖主义的重要方面。为处罚违反《厄

立特里亚民法》确定的实体的义务行为，民法规定在下列情况下应适用《刑法》

规定的处罚： 

 社团创始人违反《厄立特里亚国民法》有关声明的规定，包括违反该法关于

定期报告社团财务报表的规定。 

 此外，如果成员明知社团活动非法还继续参与，也应按《刑法》规定惩处。

《民法》规定凡从事非法活动的社团均应予解散。当然，对资助非法活动的行为，

应适用刑法有关条款规定的上述刑事制裁。如果此种实体的非法活动包括在第 1

分段(b)所述情况下提供经费或筹集经费，即涉及具有恐怖主义性质的严重犯罪

的情况下，则意味着可以适用第 36 条，这一条已在有关第 1 分段(a)的内容做了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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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 

 关于对支持恐怖主义应采取的行动和冻结账户，1(a)和(b)的答复同样适用。 

1(d) 

 厄立特里亚有立法措施监测宗教、文化和其他机构筹集和使用经费的情况。

关于宗教的第 73/1995 号公告第 8条规定，宗教机构只应从事与其工作性质相符

的活动。对于捐款，必须妥善保存财务记录，每年须向根据该公告设立的有关机

构报告。宗教机构应以透明和问责的方式开展活动。 

 文化和其他机构可以采取《民法》界定的社团形式。如果以此种方式组织，

则这些机构应按《民法》规定，满足《结社法》的某些要求。因此，注册实体每

年必须向主管政府机构报告经审计的金融交易。 

2(a) 

 根据你的指示，有关条款概述如下。 

第 477 条 

 本条题为“秘密社团和武装团体”。为清楚起见，应在厄立特里亚国《刑法》

各章节的大范围内看待这个条款。本条归类于《刑法》第四卷（“对社区公共利

益的罪行”）第六章（“破坏法律秩序、破坏和平的罪行”）第二节（“蓄意或可能

挑起骚乱的罪行”）。 

 因此，考虑到第 477 条所属上述框架，显然其意图是禁止组织旨在破坏公共

和平秩序从而可能包容恐怖主义的武装团体。本条规定的处罚是监禁和罚款。 

第 475 条 

 本条题为“禁止贩运武器”。有关第 477 条的分析也适用于此条。本条规定，

未经特别授权或违反法律而进口、出口或运输、购置、接受、储存或藏匿、提供

出售、投入流通或分发任何武器或弹药，或者没有参与贩运，在知情的情况下销

售、送交或递交武器给嫌疑人或危险分子，应处以监禁并处以罚款和没收被扣物

资。 

 在这方面，应该指出，关于第 2 段(a)的第二个问题，任何人未经授权不得

持有军火、武器或任何爆炸物，私人或企业不得制造、销售、拥有、储存或运输

武器和爆炸物。 

第 473 条 

 本条题为“窝藏或安抚作恶者”。同样，有关第 475 条和第 477 条的分析适

用于本条。本条主要规定，任何人在知情的情况下窝藏、安抚、协助或容留作为

针对社区、个人或财产犯罪的组织或社团成员的作恶者，或为作恶者提供见面地



 S/2007/66

 

07-26031 5
 

点，应处以监禁或罚款。的确，这些条款预期制止的罪行是具有恐怖主义性质的

影响公共和平与秩序的犯罪。 

2(c) 

 厄立特里亚国的移民法包括打击恐怖主义的条款。首先，体现厄立特里亚国

移民法的第 24/92 号公告第 3章和第 5章对在厄立特里亚入境或逗留做了具体规

定。因此，该公告第 7 条和第 14 条规定，持有有效旅行证件和入境签证者才可

在厄立特里亚入境和逗留。在厄立特里亚逗留时间超过六个月的非移民须持有可

定期延续的居留许可证。此外，主管当局发布的法律通知具体规定了合法的出入

境口岸。 

 此外，该公告有关条款规定，对于在旅馆或其他提供膳宿的地点住宿者必须

作记录。非法入境者应予递解出境。另外，该公告授权移民官员进行检查，确保

入境者符合移民法的规定。对非法入境者提供帮助的人应受法律制裁。为逃避厄

立特里亚移民法而进行篡改或伪造也应受到惩罚。 

 

2(d) 

 《刑法》第 273 条目的是防止利用厄立特里亚领土针对他国实施恐怖行为。

该条题为“针对外国的敌对行为”。该条规定，禁止在厄立特里亚国领土内，在

可能危及与外国和平关系的情况下，试图借助颠覆活动……或违反某外国国内政

治秩序或安全进行破坏活动。该条规定应判处徒刑予以严惩。 

 

2(e) 

 应该指出，对严重罪行作出规定的《厄立特里亚刑法》各章对具有恐怖主义

性质的特别严重的罪行做了规定。除第 2 条(a)所述之外，破坏法律与秩序的罪

行包括：禁止贩运武器(第 475 条)；包括纵火在内的针对公共安全和通信安全的

犯罪(第 488 条)；爆炸(第 491 条)；利用爆炸物、易燃物或有毒物质造成的危险

(第 493 条)；非法制作、获得、隐藏或运输爆炸物、燃烧的或有毒物质(第 494

条)；包括对公共福利设施服务的破坏在内的针对通信自由和安全的罪行(第 499

条)；严重威胁或破坏通讯或运输(第 500 条)。这些罪行所受处罚与其严重性相

当，在严重的情况下，可能处以无期徒刑或死刑。 

 

2(f) 

 厄立特里亚国已经签署了 2004 年 5 月 15 日萨赫勒-撒哈拉国家共同体《安

全事项互助公约》。该《公约》第 1 条规定，共同体成员国应采取严格和严厉措

施，防止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敌对活动和有组织犯罪，并确保其领土不被用来

筹划、组织和实施上述行动和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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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厄立特里亚还签署了 2004 年 5 月 15 日《关于萨赫勒-撒哈拉国家共同体区

域内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机制的议定书》。如其第 2 条、第 3 条和第 7 条所述，

该机制目的是确保集体安全、和平与稳定。此外，根据第 4 条(3)，该机制主要

目的之一是控制国际恐怖主义。 

 此外，厄立特里亚国已经批准了《伊加特成员国建立冲突预警和反应机制的

议定书》。根据该议定书，除其他外，成员国承诺在分享该次区域和平与安全相

关问题的信息方面开展合作。 

 此外，厄立特里亚国政府已于 1998 年 2 月 15 日与吉布提共和国政府签署了

《关于安全和相关事项的规则协定》。其中包括就共同的安全事项交换信息。鉴

于恐怖主义是安全问题，该协定将推动和加强在区域和国际正在作出的打击恐怖

主义努力。 

 有关政府当局正在考虑东非警察局长合作组织在打击麻醉药物、引渡罪犯和

打击恐怖主义领域的案文草稿，以采取适当行动。 

 

2(g) 

 已经最后敲定提高护照和身份证等旅行证件安全特性的项目。该项目已转交

有关政府机关进行预算拨款。  

3(a)(b)(c) 

 无。 

3(d)(e) 

 厄立特里亚国于 2002 年 2 月加入下列条约。 

 1. 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 

 2. 1971 年精神药物公约 

 3. 1972 年修正 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的议定书 

 4. 1988 年禁止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及有关活动的公约 

3(f)(g) 

 仍在研究。 

第 4 段 

 厄立特里亚国 2004 年 4 月 21 日批准了《非洲关于大湖区和非洲之角防止、

控制和减少小武器和轻武器的内罗毕议定书》。显然，该议定书的目标与为了制

止恐怖主义蔓延正在采取的全球和区域措施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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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 8 月 9 日正式成立了厄立特里亚小武器和轻武器国家协调中心。根据

内罗毕宣言和内罗毕议定书对有关国家协调中心职能的规定，授权该协调中心开

展各种活动。协调中心的任务包括在次区域一级进行联络和协调，在国家一级规

划和协调业务活动，履行宣言和议定书对厄立特里亚规定的职责。显然，这些区

域文件控制获得武器途径的目标与消除恐怖主义的总体战略相关。 

 此外，厄立特里亚国积极参加拟订有关组建小武器区域中心的协定，该协定

于 2000 年 4 月 25 日通过。该区域中心是产生于内罗毕宣言的机构框架，目的是

协调成员国国家协调中心在大湖区和非洲之角打击非法贩运小武器和轻武器的

联合行动。 

其他事项 

 国家安全机构和厄立特里亚银行高级政府官员参加了2005年7月25日至29

日在突尼斯突尼斯市举行的关于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的立法起草讲习班。讲习

班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联合非洲研究所合作组织的，参加者包括吉布提、埃

及、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苏丹和突尼斯。讲习班目

的是促进在该次区域采取协调的反资助恐怖主义立法。 

 国家安全机构和厄立特里亚银行的高级政府官员还参加了东南非共同市场

成员国关于打击恐怖主义和资助恐怖主义国际合作培训讲习班。这次讲习班是联

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禁毒办）和吉布提共和国政府组织的，于 2006 年 3

月 14 日至 16 日在吉布提举行。这次活动目的是向有关国家官员提供反恐怖主义

全面法律框架规定的法律机制，加强他们之间的合作，特别是在打击资助恐怖主

义领域。  

 关于非法贩运小武器和轻武器，厄立特里亚积极参加了下列国际会议： 

 1. 联合国 2001 年 7 月在纽约举行的会议。 

 2. 非统组织 2000 年 12 月在马里巴马科和 2002 年 3 月在南非比勒陀利亚

举行的会议。 

 3. 伊加特 2001 年 12 月在吉布提举行的会议。 

 4. 东部和中部非洲在肯尼亚内罗毕举行的会议。 

 5. 东非警察局长合作组织在乌干达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组织的会议。 

 


